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LS42/2025號文件  

 
2025年4月25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2025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  

法律事務部報告  
 
I. 摘要  
 
1.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僱傭條例》 (第57章 )，以：  

 
(a) 降低用於確定僱傭合約是否屬連續性合約的

每星期工作時數門檻；  
 
(b) 為確定僱傭合約是否屬連續性合約，引入一個

以指明的 4個星期的期間的工作時數為基準的
替代準則；及  

 
(c) 就過渡安排訂定條文。  
 

2. 公眾諮詢  據政府當局所述，勞工顧問委員會 (“勞顧會 ”)已就
檢討 “連續性合約 ”規定作出深入討論。在討論過程
中，勞資雙方代表已諮詢所屬的勞工團體及僱主

組織。勞顧會考慮僱員的權益及僱主的承擔能力

後，於 2024年 2月 1日的會議上就修訂建議達成
共識。  
 

3. 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  

當局曾於 2024年 3月 25日的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就有關修訂 “連續性合約 ”規定的立法建議諮詢
該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該項建議，但亦表達

多項關注。  
 

4. 結論  本部並無發現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

問題。由於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第 57章下 “連續性
合約 ”規定此一重要概念，並鑒於人力事務委員會
委員提出的關注，議員可考慮成立法案委員會

研究條例草案在政策方面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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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的首讀日期為2025年4月16日。議員可參閱勞工及
福利局於 2025年 4月 9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 LD 
LRD/12-1/1-27(C))，以了解進一步詳情。  
 
 
條例草案的目的  
 
2.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僱傭條例》 (第57章 )，以：  

 
(a) 降低用於確定僱傭合約是否屬連續性合約的每星期工作

時數門檻；  
 
(b) 為確定僱傭合約是否屬連續性合約，引入一個以指明的4個

星期的期間的工作時數為基準的替代準則；及  
 
(c) 就過渡安排訂定條文。  

 
 
背景  
 
3.  根據第57章，一般而言，僱員如按僱傭合約 1 連續受僱於同一
僱主4個星期或以上，而每星期工作18小時或以上 (俗稱 “4-18”規定 )，
便視為按“連續性合約”受僱。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3及10段所述，
多年來，工會不斷要求放寬 “4-18”規定以加強勞工保障。為回應有關
訴求，政府當局於 2022年啟動檢討及與勞工顧問委員會 (“勞顧會 ”)
展開討論，而勞顧會於2024年2月就修訂 “4-18”規定達成共識。依據
行政長官 2024年施政報告， 2 政府當局建議按勞顧會的共識修訂
第57章下“連續性合約”的規定。因此，當局現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綜述於下文各段。  
 
 
條例草案的條文  
 
4.  根據第 57章，雖然所有僱員均享有基本權利和保障 (例如
享有法定假日和獲付工資 )，但按連續性合約受僱的僱員可享有更多
權益 (例如有薪年假和疾病津貼 )。根據第57章第3(1)條，“連續性合約”
指憑藉第57章附表1的條文，僱員須當作連續受僱的僱傭合約。目前，
該附表1第2段訂明，在符合同一附表其他條文的規定下，不論何時，
                                                 
1 根據第 57章第 2(1)條，“僱傭合約 ”指書面或口頭、明訂或隱含的協議，由

協議一方同意僱用另一方，而該另一方則同意以僱員身份為其僱主服務；

亦指學徒訓練合約。  
2 請參閱行政長官 2024年施政報告第 211(iv)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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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僱員在緊接該時間前，根據僱傭合約受僱4個星期或以上者，須當作
在該段期間內是連續受僱。該附表1第3(1)段進一步訂明，除非僱員
在一個星期內工作18小時或以上，否則該星期不計算在內 (即現行的
“4-18”規定 )。 3 
 
將每星期工作時數門檻由18小時降低至17小時  
 
5.  條例草案第3(1)條旨在於第57章附表1加入新訂第2A段，以
修訂現行就 “連續性合約 ”而言的 “4-18”規定。根據第 57章附表 1的
擬議新訂第 2A(1)(a)段，除非僱員在某一個星期工作 17小時 (而非
18小時 )或以上，否則就第57章附表1第2段而言，該星期不計算在內。 
 
6.  條例草案第 3(2)條旨在修訂第 57章附表 1第 3(1)段，其效力
是，在決定就擬議新訂第2A段而言僱員曾否在某一個小時工作時，
第 57章附表 1現行第 3(2)段的條文將繼續適用 (例如：如僱員在任何
一個小時，不論整小時或其部分，因疾病或損傷而無能力工作 (但如
無能力工作超過48小時，須有註冊醫生、註冊中醫或註冊牙醫簽發
的醫生證明書作為佐證 )，則該小時須計作為該僱員曾經工作的
小時 )。  
 
引入以4個星期的工作時數合計為一個計算單位的替代準則  
 
7.  條例草案第 3(1)條亦旨在為確定 “連續性合約 ”規定而引入
一個以指明的 4個星期的期間的工作時數為基準的替代準則。根據
第 57章附表 1的擬議新訂第 2A(1)(b)段，除非僱員 (i)在緊接某一個
星期前的3個星期的期間，受僱於有關僱主；及 (ii)在由該星期及前述
第 (i)項所描述的 3個星期組成的期間，工作 68小時或以上，否則就
第57章附表1第2段而言，該星期不計算在內 (即擬議的 “4-68”規定 )。 
 
過渡安排  
 
8.  條例草案亦旨在就過渡安排訂定條文。根據第57章附表1的
擬議新訂第2A(2)段，如某一個星期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描述，則除非
僱員在該星期工作18小時或以上，否則就第57章附表1第2段而言，
該星期不計算在內 

 
(a) 該星期是在經制定的條例 (如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開始實施

的日期之前開始的星期 (“修訂前星期 ”)；  
 
(b) 該星期是緊接最後一個修訂前星期之後的首3個星期當中的

其中一個星期。   

                                                 
3 根據第 57章附表 1第 7段， “星期 ”指以星期六為最後一天的一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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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  
 
9.  條例草案如獲通過，將自經制定的條例於憲報刊登當日後的

6個月屆滿後的首個星期日起實施。  
 
 
公眾諮詢  
 
10.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16段所述，勞顧會已就檢討“連續性
合約 ”規定作出深入討論。分別代表僱員及僱主的委員坦誠直接地
表達他們的關注。僱員代表建議在合理情況下盡量降低工作時數

門檻，讓更多僱員受惠；僱主代表則認為在經濟前景不明朗及勞工

短缺的情況下，放寬 “連續性合約 ”規定會增加部分僱主的營商壓力。
在討論過程中，雙方代表已諮詢所屬的勞工團體及僱主組織。政府

當局表示，勞顧會考慮僱員的權益及僱主的承擔能力後，於2024年
2月1日的會議上就修訂建議達成共識。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1.  據人力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當局曾於 2024年 3月 25日的
會議上就有關修訂 “連續性合約 ”規定的立法建議 (即由現行的 “4-18”
規定改為擬議的 “4-68”規定 )諮詢該事務委員會。該事務委員會大致
支持擬議的 “4-68”規定，務求更完善保障僱員的權益，但有委員關注
該項建議對中型、小型和微型企業以及本港競爭力的影響。該事務

委員會亦就擬議 “4-68”規定的立法和實施時間表及執行細節等提出
多項關注和建議，並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當局盡快實施擬議的

“4-68”規定。  
 
 
結論  
 
12.  本部並無發現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由於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第 57章下 “連續性合約 ”規定此一重要概念，並
鑒於人力事務委員會委員提出的關注，議員可考慮成立法案委員會

研究條例草案在政策方面的事宜。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莫翠瑜  
2025年4月23日  


